
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鄂环审表字〔2025〕02号
我局于2025年4月22日对呼伦贝尔市交投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国道301线牙克石至海拉尔段公路工程土建施工一标拌合站项目进行了评审，经研究形成了如下意见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项目基本情况：
项目名称：国道301线牙克石至海拉尔段公路工程土建施工一标拌合站项目；
[bookmark: OLE_LINK3]项目投资：项目总投资2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50.4万元，占总投资20.5%；
建设单位：呼伦贝尔市交投公路建设有限公司；
[bookmark: OLE_LINK4]建设规模：建设混凝土生产线1条，设计年产混凝土6.5万立方米。
二、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切实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。
[bookmark: OLE_LINK10]三、生产同时应加强管理，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。
四、原料库全封闭，原料在进场卸车和装载机上料前均洒水增湿，控制扬尘。
五、各项污染物，必须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
六、环保设施竣工后，建设单位按照要求履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，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，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，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、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，并向我局备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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